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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了更好地获取和使用水下地形成果，并将新技术和生产中的经验应用于测绘生产，本

文件在总结近年来我国水下地形测量工作的技术设计、控制测量、水深测量、数据处理、水

下地形图绘制、检查验收与资料提交等工序经验的基础上，编制了本文件，以满足我国内陆

水域水下地形测量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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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水域水下地形测量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在湖泊、水库、河流（含口门段）等内陆水域进行水下地形测量的技术

指标、技术设计、控制测量、水深测量、数据处理、水下地形图绘制、检查验收与资料提交

等方面的方法和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内陆水域 1:500、1:1 000、1:2 000、1:5 000、1:10 000、1:25 000、1:50 000

比例尺的水下地形测量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

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

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2327-1998 海道测量规范 

GB/T 12898 国家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 

GB/T 13923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 

GB/T 13989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分幅和编号 

GB/T 18314 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 

GB/T 20257.1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第 1 部分：1:500 1:1 000 1:2 000 地形图图式 

GB/T 20257.2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第 2 部分：1:5 000 1:10 000 地形图图式 

GB/T 20257.3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第 3 部分：1:25 000 1:50 000 1:100 000 地形图

图式 

GB/T 24356-2009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GB 50026 工程测量规范 

GB/T 50138 水位观测标准 

CH/T 1004 测绘技术设计规定 

CH/T 2009 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RTK）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水下地形测量 underwater topography survey 

对水体覆盖下地物、地貌的测量工作。主要包括测深、定位、绘制地形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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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B/T 50228-2011， 4.4.2] 

3.2  

GNSS三维水深测量 GNSS three-dimensional bathymetric survey 

集成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与测深系统的水下地形点三维坐标获取方法，无需水

位观测。 

3.3  

单波束测深 single beam sounding 

通过换能器垂直向下发射短脉冲声波，声波遇到水底发生反射，反射声波被换能器接

收，通过声波在换能器与水底之间双程旅行时间和水介质的平均声速来测量水深的方法。 

3.4  

多波束测深 multibeam sounding 

采用发射、接收指向正交的两组声学换能器阵，获得垂直航向、由大量波束测深点组

成的测深剖面，并在航行方向上形成由一系列测深剖面构成的测深条带，从而实现高分辨率

水下地形测量的一种方法。 

[来源：GB/T 12763.10-2007， 3.1] 

3.5  

水位观测 stage observation 

观测河流或其他水体指定位置水位的作业。 

[来源：GB/T 5009-2014， 4.4.1] 

3.6  

水位改正 correction of water level  

将测量水深值改正到从规定的基准面起算的深度。 

[来源：CH/T 7002-2018，3.6] 

4  总则 

4.1  采用基准 

4.1.1  大地基准应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采用依法批准的相对独立的

平面坐标系统时，应与 CGCS2000 建立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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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高程基准应采用 1985 国家高程基准。 

4.1.3  感潮河段采用理论最低潮面或平均海平面作为深度基准面，内河航道宜采用航行基

准面作为深度基准面。并应明确与 1985 国家高程基准之间的联系。 

4.2  精度要求 

4.2.1  图根点相对于邻近平面控制点的点位中误差不应大于图上 0.1 mm。 

4.2.2  高程控制测量精度不应低于四等水准测量要求。 

4.2.3  水下地形点的平面位置精度不应超过表 1 的规定，困难地区可放宽 0.5 倍。 

表 1 水下地形点平面位置精度    

测图比例尺 
水下地形点平面中误差 

m 

1:500 0.45 

1:1 000 0.90 

1:2 000 1.80 

1:5 000 3.75 

1:10 000、1:25 000、1:50 000 7.50 

4.2.4  深度测量中误差不应超过表 2 的规定。 

表 2 深度测量中误差 

水深深度 H 

m 

测点深度中误差 

m 

0＜H≤10 ±0.15 

10＜H≤20 ±0.20 

H＞20 ±H×1% 

4.3  测图比例尺、投影、分幅 

4.3.1  应结合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的比例尺系列，根据测量类别、测区范围、水底地貌的

复杂程度、实际需要及经济性选用合适的测图比例尺。 

4.3.2  宜采用高斯—克吕格投影方式，测图比例尺大于等于 1:10 000 宜采用 3°带投影，

小于 1:10 000 宜采用 6°带投影，确有必要时，可采用任意带投影。 

4.3.3  测图分幅和编号宜按照GB/T 13989的规定。也可根据工程需要采用自由分幅。自由

分幅时应以较少图幅覆盖整个测区为原则，并按测区统一顺序编号。5  技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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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资料收集 

水下地形测量的资料收集宜包括以下内容： 

a)  自然地理、气候气象、水文等； 

b)  交通、通讯、用船、港湾及避风设施等工作条件； 

c)  周边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控制点和水准点位置及成果资料； 

d)  水位站（验潮站）点位及成果资料； 

e)  水域周边地形图资料、已有的水下地形（水深测量）资料等； 

f)  其他有关资料。 

5.2  测区踏勘 

5.2.1  测区踏勘前，宜根据交通情况拟定踏勘线路。 

5.2.2  测区踏勘的内容包括： 

a)  测区行政区划、社会情况、自然地理、水文气象、通讯、交通运输、物资器材、医

疗卫生、船舶港口、避险及避风港等； 

b)  已知控制点位置、标志类型及保存情况，必要时，实地勘选所需增设的控制点； 

c)  已有水位站（验潮站）的完备情况，必要时，实地勘选所需增设的水位站（验潮站）； 

d)  调查了解测区内障碍物情况； 

e)  测区内水产养殖分布情况； 

f) 其他应调查了解的内容。 

5.2.3  宜根据测区情况，编制踏勘报告，踏勘报告的内容宜遵守 CH/T 1004 中的有关规定。 

5.3  技术设计书编制 

5.3.1  水下地形测量作业前，任务承担单位应进行项目设计（或专业技术设计）。 

5.3.2  技术设计的程序应按 CH/T 1004 的要求执行。 

5.3.3  项目技术设计书的内容按 CH/T 1004 的有关要求执行，并应考虑以下内容： 

a)  根据测区已知点情况、范围、测图比例尺及精度要求，选择合适的控制测量方法； 

b)  根据任务需要，结合现场踏勘情况，选择合适的测深方法、测深仪器和测量船只，

并布设主测深线和测深检查线； 

c)  根据现场踏勘情况，确定水位站（验潮站）位置及水位改正方案； 

d)  根据测区特点和水深测量方法制定安全保障措施和应急预案。 

5.3.4  水下地形测量专业技术设计书的内容应符合附录 A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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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控制测量 

6.1  平面控制测量 

6.1.1  平面控制网的布设，应遵循从整体到局部，从高级到低级，逐级布设的原则。在保

证精度要求的条件下，可跨级布设。 

6.1.2  平面控制网的测量，应优先选用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定位测量方法，首级

控制网等级不宜低于 E 级，主要技术要求及精度指标应符合 GB/T 18314 的相关规定。 

在面积较小的水域，平面控制测量可选用导线测量、三角网测量等方法，首级控制网

的等级分别不宜低于四等导线、四等三角网，主要技术要求及精度指标应符合 GB 50026 的

相关规定。 

可使用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RTK）方法布设图根控制点，主要技术指标应符

合 CH/T 2009 的相关规定。 

6.1.3  采用精度符合要求的基于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的网络 RTK 测量定位模式时，可不

布设平面控制网。 

6.2  高程控制测量 

6.2.1  高程控制测量可采用水准测量、三角高程测量、GNSS 拟合高程测量、似大地水准

面等方法。 

6.2.2  采用水准观测方案时，主要技术要求应符合 GB/T 12898 的相关规定。 

6.2.3  采用三角高程测量或 GNSS 拟合高程测量方法时，主要技术要求应符合 GB 50026

的相关规定。 

6.2.4  对于已有区域性似大地水准面精化成果的地区，检核后精度符合要求时，可直接采

用该成果。 

6.3  水位控制测量 

6.3.1  使用水位数据获取水底高程时，应进行水位观测。 

6.3.2  水位站布设、水位观测应符合 GB/T 50138 的相关规定。 

6.3.3  使用 GNSS 三维水深测量时，水位观测可作为检核验证。 

7  水深测量 

7.1  一般规定 

7.1.1  水深测量前应检查平面和高程控制点，校对基准面与水尺零点或自记水位计零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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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7.1.2  水深测量宜采用有数字记录的单波束回声测深仪、多波束回声测深仪，在浅水区、

水底树林和杂草丛生水域可以采用测深杆或测深锤。 

7.1.3  测深前测量船应与水位站及定位站校对时间。当采用内外业一体化水深测量系统时，

应进行导航时延校正。 

7.1.4  水下地形测量开始前应了解测区的礁石、沉船、水流、险滩等水下情况。测深应在

风浪较小的情况下进行。内河波高超过 0.4m 时，应停止作业。采用姿态传感器进行改正时

可适当放宽。 

7.1.5  一般情况下，测船航行宜保持基本匀速并按测深线航行，避免突进突退的现象。更

换测深线或避让障碍物时，不宜短时间大角度地变换方向。 

7.2  测深线的布设 

7.2.1  当采用单波束测深仪测深时，测深线应按如下要求布设： 

a)  主测深线方向宜垂直于等高线总方向，对于狭窄水域，测深线方向可与等高线成

45°角； 

b)  沙嘴、呷角、石陂延伸处，一般应布设辐射线，如布设辐射线仍难以查明其延伸范

围时，则应适当布设平行其轮廓线的测深线； 

c)  重要湖（库）区的礁石与小岛周围应布设螺旋形测深线； 

d)  锯齿形岸线，测深线应与岸线总方向成 45°角； 

e)  码头处测深线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加密，以便反映码头的地形变化。 

7.2.2  单波束测深时，不同测区应布设一条重合的测深线，不同时期测深的相邻测区应布

设两条重合测深线。 

7.2.3  单波束水下地形测深线间距宜为图上 1～2cm，测点间距宜为图上 0.8～1.5cm。地形

变化显著地段应适当加密，以完善反映水底地形为原则。 

7.2.4  当采用多波束测深系统测深时，主测深线方向原则上应平行于等高线的总方向（或

河道走向)，测深线间距应视测量船只、水下地形、作业目的及仪器标称指标等多种因素综

合考虑。 

7.2.5  使用多波束测深时，测深条带间的重叠应不小于 10%。 

7.2.6  困难区域，可采用人工涉水或无人船搭载测深设备采集数据，测量路线设计时将测

量的要求与测区的实际特点结合起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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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检查线布设 

7.3.1  检查线宜垂直于主测深线布设。 

7.3.2  单波束检查线长度不应小于主测深线总长度的 5%，多波束检查线长度不应小于主

测深线总长度的 1%。检查线的定位点间距可以根据测量比例，加密至在规定范围内与主测

深线保证有重合点。检查线在测区内应分布均匀合理。 

7.3.3  采用多波束进行检查线测量时，应使用中央区域的波束进行比对分析。 

7.3.4  检查线测点点距应小于主测深线测点点距的 0.5 倍。 

7.3.5  检查线与主测深线相交处，图上 1 mm 范围内水深点的深度比对互差均应符合表 6

的规定，超限的点数不得超过参加比对总点数的 10%。 

表 6 深度比对互差要求 

水深 H 

m 

深度比对互差 

m 

H≤10 ≤0.30 

10＜H≤20 ≤0.40 

H＞20 ≤0.02H 

7.3.6  主测深线与检查线比对超限，或虽未超限，但存在系统误差以及对测量成果质量有

疑问时，均应分析原因正确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写入技术总结。 

7.4  测深仪安装与校准 

7.4.1  一般规定 

7.4.1.1  测深仪换能器宜安装在距测量船船首 1/2-1/3 船长处，GNSS 天线宜安装在测深仪

换能器的正上方且净空条件好。为后续计算方便，应通过图示记录准确描述测深仪换能器与

GNSS 天线的相对位置，换能器与 GNSS 天线在竖直方向上的距离需量取两次，两次测量的

互差应小于 20 mm，在限差范围内取其均值作为测量结果。 

7.4.1.2  船载测深系统安装后通电调试，应检查各仪器工作是否正常稳定，如果有影响系

统正常工作的因素要排除干扰源或调整安装位置，直至系统正常。 

7.4.1.3  测深仪换能器的静态入水深度（静吃水）为水面至换能器参考面的距离，每天测

量前后应准确量取，测量过程中更换换能器时，也应及时量取并记录。 

7.4.1.4  应根据现场实测的声速数据和静吃水正确设置测深仪的相应参数。 

7.4.1.5  应选择代表性的区域进行测深仪检校，测深设备进行稳定性试验。比测板进行检

校时，比测水深在不小于 2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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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6  比测板应采用硬质或无伸缩性的材料制成，测前及测后应使用有效量程的量具进

行长度校准。 

7.4.2  多波束安装与校准 

7.4.2.1  多波束测深系统作业前，应完成系统安装和系统校准，然后进行声速剖面测量并

对实时测量质量进行监控。对于自校准多波束测深系统，可免于系统校准。 

7.4.2.2  多波束测深系统安装应符合下列原则： 

a)  多波束测深系统换能器应固定安装在噪声低且不容易产生气泡位置； 

b)  姿态传感器安装位置尽可能靠近多波束换能器； 

c)  艏向测量仪宜安装在测量船的首尾（龙骨）线上，参考方向指向船首； 

d)  多波束换能器、姿态传感器及 GNSS 定位天线与参考点之间三维空间位置关系测

量精确至 0.01m。 

7.4.2.3  安装完毕后应对多波束测深系统进行校准： 

a)  校准测量前，实时采集校准区域声速剖面，对多波束测深系统进行实时声速改正； 

b)  永久固定安装在大型测量船上的多波束测量系统，长期连续执行测量任务期间，每

年应进行不少于一次系统安装参数校准；非连续测量任务，每个测量任务实施前应进行系统

安装参数校准；临时安装在小型测量船上的多波束测量系统，每次实施测量任务前应进行系

统安装参数校准； 

c)  外业测量期间，除 GNSS 天线位置改变外，其他任何传感器位置发生变化，则应

重新进行系统校准。 

7.5  测深定位 

7.5.1  根据设备和工作水域的情况，宜优先采用 GNSS 定位法。特殊情况下，也可采用交

会法、极坐标法、断面索法等。 

7.5.2 GNSS 定位法包括精密单点定位（PPP）、实时载波-相位差分定位（RTK）、后处理

差分定位（PPK）等方法。PPP 和 PPK 不宜用于大比例尺地形图的导航定位。 

7.5.3  使用 RTK 或 PPK 进行测量，应将流动站架设到未参与转换计算的控制点上进行检

测比对，平面坐标互差不应大于 50 mm，高程互差应不大于30√𝐷 mm，D 为基准站到检查

点的距离，小于 1 km 时以 1 km 计。采用网络 RTK 时，高程互差不应大于 0.1 m。 

7.5.4  使用 PPK 进行测量时，基站数据采集时间需要包含流动站采集时段，并且宜在开始

流动站记录至少 5 min 前开始测深记录，在结束测深记录至少 5 min 后再结束流动站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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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流动站有一定的收敛时间。 

7.5.5  测深定位中，应实时监控流动站状态，保证对四颗以上卫星的连续跟踪。一旦失锁，

则需要等待重新锁定并收敛后再开始测量。 

7.5.6  使用 RTK、星站差分等方式进行测量时，流动站的数据更新率不应小于 10Hz。 

7.6  声速测量 

7.6.1  声速测量有直接法和间接法两种。直接法采用声速仪或声速剖面仪直接测量水体的

声速或声速剖面；间接法通过量测水体的温度、盐度、深度等变量，根据声速公式计算水体

的声速或声速剖面（见附录 D）。 

7.6.2  每次作业前应在测区内有代表性的水域测定声速剖面，每个声速剖面的控制区域半

径不宜大于 20 km，每个声速剖面数据使用时间不大于 1 天，特殊水文条件下应适当增加声

速剖面的测量。 

7.6.3  声速剖面仪使用应遵循如下的要求： 

a)  声速剖面仪入水前应进行电源（电池）电压、水密性等检查，以确保设备状态良好。

开始测量前应进行试测，以确保设备采集数据、导出文件等正常； 

b)  声速剖面仪应在空气环境下开启电源，测量前应在水面进行气压校正； 

c)  声速剖面仪入水后应保持停留 2 min 以上，以消除设备的空气环境温度影响，设备

在水中下放及提升应保持缓慢匀速； 

d)  声速剖面仪测量数据宜采用从水底至水面的记录数据； 

e)  在测量前，操作人员应了解测区水深、水流及水下障碍物等分布情况，以确保选择

合适安全的投放位置； 

f)  测量结束后应对声速剖面仪各传感器进行清洁、除湿后再装入设备箱。 

7.7  单波束测深 

7.7.1  使用单波束测量时，采集系统应满足下列规定：  

a)  作业前应对系统设置的投影参数、椭球体参数、坐标转换参数以及校准参数等数据

进行检查； 

b)  应选择适用的自动采集系统，系统所采用的测深和定位设备的测量精度以及计算各

参数的有效位数应符合规范要求； 

c)  每天作业前，应检查测量船的水舱和油舱的平衡情况，保持船舶的前后及左右舷的

吃水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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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采集数据前，船只应按预定的航速和航向稳定航行不少于 1 min； 

e)  测量过程中，应实时监测测深设备的运行状态，发生故障时应停止作业，现场质量

监控的主要内容包括： 

1)  观察系统状态显示和波束信息，监视系统各传感器的工作状况和波束的质量； 

2)  观察航迹显示，监视定位数据是否出现异常； 

3)  观察硬盘数据记录设备的工作是否正常，确保测量数据的完整记录； 

4)  随时查看测深线间距和测点间距是否达到要求，防止出现漏测现象； 

5)  测深线开始、结束时应各记录一次班报，所有的参数设置及其更改应在班报中

记录；遇到系统故障和航向、航速、水深突变等特殊情况，要有记录； 

6)  测深现场记录表（参见附录 B 表 B.1）需按要求填写完整，包括：测量日期、

测深线号、测量人员、仪器设备信息、吃水深度等； 

7)  测量过程中出现的异常情况，如换能器吃水深度、天线高度变化等情况要详细

记录在测深现场记录表中； 

8)  每天工作结束后，由专人负责及时备份全部原始数据及其归档数据管理。并对

获取的原始数据和资料进行全面检查，对有疑议的数据和资料应查明原因并改正。 

7.7.2  测深时，应进行定位和水深数据的实时综合采集与记录，数据采集按等距方式采集。 

7.7.3  单波束水深测量时，以下情况应进行补测或重测： 

a)  测深线间距大于设计的 1.5倍，应进行补测； 

b)  测深仪信号不正常，无法量取水深时，应进行补测； 

c)  连续漏测 2 个以上定位点时，应进行补测； 

d)  深度比对超限点数超过参加比对总点数的 10%时，应进行重测； 

e)  确认有系统误差，但又无法消除或改正时，应进行重测； 

f)  主、检比对超过规范要求时，应进行补测或重测； 

g)  水位观测不符合要求时，应进行重测； 

h)  测深数据无法完整反映水下地形地貌时，应进行补测或重测； 

i)  水下地形或拼接地带出现明显异常，无法查明原因时，应进行重测。 

7.8  多波束测深 

7.8.1  系统安装完成后，应通电测试，检查各个设备单元是否正常工作。采集软件配置坐

标系统、船体文件、设备位置关系及导航背景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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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2  多波束扫测前、后应进行系统安装偏差校准。当扫测工作日较长时，应在扫测期间

适当增加系统校准频次。扫测过程中发生仪器设备更换、维修、移位等情况时，应重新进行

系统校准，对于有免校准系统可不考虑该项。 

7.8.3  多波束校准是测定换能器的安装偏差角度，主要偏差参数为横摇、纵摇和艏向。目

前对于没有时间同步技术的多波束系统，还应进行时延测定。横摇校准的位置应选择平坦河

床水域，纵摇和艏向校准的位置选择河床面具有 10°以上的平顺斜坡或礁石、沉船等独立特

征地物。 

7.8.4  作业过程中，应实时监控多波束测深系统各传感器工作状态，任何设备出现异常时

应立即停止作业。 

7.8.5  对于高含沙量水域、流态底质河床，应在水流平缓时期进行多波束扫测，避开水流

涨急、落急期。 

7.8.6  作业过程中应现场填写现场记录表（见附录 B），并根据多波束测量系统质量监控功

能监控实时测量质量，具体要求如下： 

a)  严密监视系统显示控制窗口，以监控系统各项波束数、实时姿态、位置、方位等信

息及返回波束质量是否正常； 

b)  监控相邻测深线测量条幅覆盖是否符合要求，确保条幅覆盖不小于 10 % ； 

c)  监控数据实时记录介质记录状态及容量，确保能正确记录采集的多波束测深数据； 

d)  观察条幅剖面显示，监视声呐设置参数、横摇偏差补偿是否正确，条幅波束是否完

整和表面声速是否失效； 

e)  观察航迹显示，监视定位数据是否出现异常； 

f)  观察硬盘数据记录设备的工作是否正常，确保测量数据的完整记录； 

7.8.7  在多波束测深时还应注意以下事项： 

a）  对于固定安装的，宜对安装偏差每年标定一次，并在每航次正式测量前，至少测

量一条长度为 2～3 km的往返测深线，以确认其数值准确； 

b)  在确保回波信号质量和各种噪声水平较低的前提下，最大船速不应大于下列公式计

算限值： 

            
nDHV m  ）（ -)

2
tan(2


                ………………(1) 

式中： 

V ——最大船速，单位为米每秒（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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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向波束角，单位为度（°）； 

mH ——测区某一测段的最浅水深，单位为米（m）； 

D——换能器吃水，单位为米（m）； 

n ——多波束每秒钟的采样数，单位为赫兹（Hz）。 

c)  当姿态传感器不能准确测出横摇或纵倾时应停止作业； 

d)  测深线测量过程中应详细记录班报，所有的参数设置及其更改应在班报中记录；遇

到系统故障和航向、航速、水深突变等特殊情况应准确记录在班报中。 

7.8.8  多波束测深系统水下数据采集补测与重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测量区域内水深漏空或相邻测深线的重叠度宽度不符合规定，应进行补测； 

b)  如发现覆盖不足或测量漏空、定位定姿系统（POS）信号质量不满足精度要求等情

况，要及时进行补测或重测，出现以下情况应补测： 

1)  条幅重叠率＜10％的区块以及出现异常波束的区块面积累计超过测区总面积

的 1％； 

2)  单个空白区块的宽度大于水深的 20％。 

c)  水深异常、信号质量不满足测深精度要求等情况，应进行重测； 

d)  使用的系统未按规定校准或比对精度超限，应进行重测； 

e)  声速数据不符合改正要求，应进行补测或重测； 

f)  主测深线与检查线比对超限的点数超过参加比对总点数的 10%，应进行补测或重

测； 

g)  相邻测深线或不同测量日期所测数据拼接误差超限，应进行补测或重测。拼接误差

按照表 6 的要求执行； 

h)  确认有系统误差，但又无法消除或改正，应进行重测。 

7.9  GNSS三维水深测量 

7.9.1  实施 GNSS 三维水深测量应建立测区内大地高和正常高的转换模型，且不宜外扩使

用。 

7.9.2  高程转换模型宜优先选用区域似大地水准面模型。 

7.9.3  用于求解高程转换模型参数的已知点应覆盖整个水深测量区域，且分布均匀；坐标

转换的点位精度应优于 5 cm，垂直基准转换的精度应优于 5 cm；应避免在转换参数有效范

围外实施测深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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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4  当采用 RTK 测量时，应保持数据链的连续稳定，PDOP 值（位置精度因子）应小于

等于 6。 

7.9.5  当采用 PPK 测量时，基准站静态数据记录和流动站动态测量数据记录应连续稳定，

测量过程中 GNSS 保持锁定状态，以便能在后处理中得到连续的固定解。 

7.9.6  姿态传感器和罗经宜安装在换能器旁，并测定其与换能器、GNSS 接收机天线相位

中心之间的位置关系，建立船体坐标系。 

7.9.7  应准确测定 GNSS 接收机至换能器的垂直距离，读数到 1cm，以便计算测深点的大

地高。 

7.10  特殊水域测量 

7.10.1  边滩浅水区水下地形测量 

a)  边滩浅水区包括沿岸边滩和岛的边滩。测船难以航行时，应人工涉水施测，按照陆

上地形碎部点测量方法施测； 

b)  边滩浅水区应尽可能趁高水位时采用敞水区的作业方法实施，在水草或淤泥区可采

用专业测深杆配合定位设备，人工定标并记录测深杆实测水深。 

7.10.2  水产养殖区的水下地形测量 

船只难以抵达的养殖区域，可适当调整测深线间距或增大测点间距离。 

7.10.3  助航标志及航道等地形要素的采集 

a)  助航标应在平潮时观测测区内所有助航标志。 

b)  主航道内当采用单波束测深仪测深时，船行路线宜按“S”形，密集采集航道内的

水底高程。 

c)  主航道和边滩浅水区有部分高出水面隔堤，应在特征点处采集堤顶高程并采集航道

两侧高出水面的隔堤线。 

8  数据处理 

8.1  一般规定 

8.1.1  数据处理前，发现外业资料有矛盾、错误或可疑的问题时，应对有关资料进行校对，

具体分析，正确处理，并把处理结果填入问题登记表，以备考查。 

8.1.2  如使用有记录纸的测深仪，记录纸的填写和注记要求，按照 GB 12327-1998 中 6.8.2.2

的要求执行。 

8.1.3  数据处理时，应结合外业测量记录对水深数据进行改正，包括水位改正、吃水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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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速改正等。 

8.2  水位改正 

水位改正方法按 GB/T 50138 中的要求执行。 

8.3  吃水改正 

8.3.1  外业测量时如果没有对水深数据进行实时吃水改正，后处理时应根据所记录的换能

器吃水值对水深数据进行吃水改正，吃水改正应精确至 0.01m。 

8.3.2  由于测量船自身重量改变引起的吃水改变，应根据测量前和测量后的吃水值，计算

对应各时间的实际吃水值，当动态吃水变化大于 5 cm 时，应顾及动态吃水改正。动态吃水

计算方法应符合附录 C 的规定。 

8.4  声速改正 

8.4.1  当设计声速（水深测量时输入测深仪的声速)与测点的平均声速差大于 3 m/s时，应

对水深测点进行声速改正。 

8.4.2  如没有实测声速，应按照附录 D进行声速改正，获取深度改正量。 

8.4.3  声速变化不大时，可用平均声速进行声速改正，否则应分层改正。 

8.5  单波束数据处理 

8.5.1  对于连续记录水深数据的软件，应先根据连续测量数据进行测深数据滤波，剔除掉

伪水深值，剔除数据率不应大于 10%。发现水深曲线突变等不符合变化规律时，应查找原

因，必要时应对水深突变区域进行补测；对于非连续记录测量数据（仅记录定标时刻的测量

数据）的软件，应对照测深记录，确认每一个测深数据的正确性。   

8.5.2  水深无法判读及明显不合理的点应根据测量记事簿记录、相邻测点或相邻测深线水

深平滑处理。 

8.5.3  在没有涌浪滤波装置且受风浪影响而回波信号呈现波浪状时，连线应勾绘在回波信

号的距波峰 1/3 处。 

8.5.4  一般情况下，水深应保留至 0.01 m。 

8.5.5  内插两定位点间的特殊水深点，插点标记线应平行于定位点标记线。检查线与主测

深线之交点和所有特殊深度均不应遗漏，准确量取。 

8.6  多波束数据处理 

8.6.1  在数据转换、处理前，宜形成符合数据处理软件要求的文件目录结构，并依据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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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投影参数、椭球体参数、坐标转换参数、各传感器的参数等。 

8.6.2  水深编辑时，应根据水底地形、各波束测得的水深数据的质量选择合理的参数滤波。

对于无法判断的点，应从作业水域、回波个数、信号质量等方面进行分析。 

8.6.3  在水深数据经过编辑及改正后，应再次对所有水深数据进行综合检查，并进行评估，

剔除不合理的水深数据。 

9  水下地形图绘制 

9.1  一般规定 

9.1.1  水下地形图的要素及其相关注记，具体内容宜符合 GB/T 13923 的有关规定，图廓整

饰要素具体内容应符合 GB/T 20257.1、GB/T 20257.2、GB/T 20257.3 的有关规定。 

9.1.2  地形要素之间应关系协调、层次分明，综合取舍合理。 

9.1.3  图面清晰易读，符号、注记密度配置合理，且不应出现压盖现象，各符号之间的间

隔不应小于图上 0.3 mm。 

9.2  等高线绘制要求 

9.2.1  同一幅图内宜采用一种等高距。 

9.2.2  当水底平坦，基本等高线不能明确反映水底地貌时，可加绘助曲线和间曲线。计曲

线间距小于图上 3 mm 时，不插绘首曲线。 

9.2.3  等高线可在测深精度两倍范围内移动，勾绘成平滑的曲线。 

9.2.4  计曲线以图上 0.2 mm 的实线表示；首曲线以图上 0.1 mm 的实线表示，辅助等高线

以图上 0.1 mm 的虚线表示。 

9.2.5  平坦水域有若干相同高程点时，等高线宜通过靠深的一侧勾绘，当等高线不符合地

貌形态时，个别点的高程允许调整 0.1 m。 

9.2.6  当两条等高线之间的距离小于图上 1 mm 时，应保持较浅等高线的完整，将较深的

等高线中断在较浅的等高线附近；当近岸侧等高线无法精确勾绘时，等高线可在距岸图上

1～2 mm 位置中断在岸线附近。 

9.3  与陆域的地形图接边 

9.3.1  图幅地物最大接边误差应小于水下地形点中误差的 2√2倍，接合处等高线的误差为

高程中误差的 2√2倍，并保证地物、地貌的相对位置和正确走向，地物、地貌拼接不得产生

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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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陆地等高线、水涯线与水下等高线用实线表示，根据项目需求水下等高线可用不同

于陆地等高线的颜色实线表示。 

10  检查验收与资料提交 

10.1  质量检查与验收 

10.1.1  检查验收和质量处理应按照 GB/T 24356 相关章节内容执行。 

10.1.2  数据成果质量通过二级检查一级验收，成果应依次通过测绘单位作业部门的过程检

查，测绘单位质量管理部门的最终检查和项目管理单位组织的验收或委托具有资质的质量检

验机构进行质量验收，其要求如下： 

a)  测绘单位宜实施测量成果质量的过程检查和最终检查。过程检查应采用全数检查。

最终检查宜采用全数检查，涉及野外检查项的可采用抽样检查（样本量执行 GB/T 24356-2009

表 4 有关规定)，样本以外的应实施内业全数检查； 

b)  验收宜采用抽样检查，样本量同最终检查有关规定。质量检验机构应对样本进行详

查，必要时可对样本外的单位成果的重要检查项进行概查； 

c)  各级检查验收工作应独立、按照顺序进行，不得省略、代替或颠倒顺序； 

d)  最终检查应审核过程检查记录，验收应审核最终检查记录。审核发现问题作为资料

质量错漏处理。 

10.1.3  检查宜包括以下内容： 

a)  控制测量资料的合理性、完整性和正确性； 

b)  仪器选择的合理性及检定证书的完整性，仪器设备安装的正确性； 

c)  水位站布设的合理性及设备的安装可靠性； 

d)  水位站基准引测的正确性； 

e)  测深线趋势、测深线间距及测点间距设置与测量的符合性； 

f)  静吃水与动吃水、声速剖面、姿态改正及测量系统时延检测方法、记录及设置文件

的正确性与合理性，水深处理、验算情况和计算结果的正确性； 

g)  观测数据记录和处理的完整性、正确性； 

h)  水深粗差剔除点及特征水深点选取方法的正确性、符合性； 

i)  成果重测与取舍的正确性、合理性，重复观测成果的符合性； 

j)  水下地形图绘制的正确性； 

k)  技术总结内容的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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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提供成果资料项目的完整性。 

10.2  成果资料的提交 

水下地形测量根据项目要求，提交资料宜包括以下内容： 

a)  技术设计书； 

b)  仪器检定（校准或自检）资料； 

c)  计算资料； 

d)  外业观测手簿； 

e)  控制测量原始观测数据及成果表； 

f)  水位资料，包括水位站的水准连测资料、水位观测资料； 

g)  水深测量、处理记录和数据文件； 

h)  成果图件及图幅接合表； 

i)  技术总结； 

j)  检查报告和验收报告； 

k)  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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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专业技术设计书的内容和要求 

A.1  任务概述 

说明任务来源、测区范围、地理位置、行政隶属、内容、任务量等基本情况。 

A.2  测区自然地理概况和已有资料情况 

A.2.1  测区自然地理概况 

根据需要说明与设计方案或作业有关的测区自然地理概况，内容可包括测区地理特征、

水系、水文、居民地、交通、气候、风雨季节情况和困难类别等。 

A.2.2  已有资料情况 

说明已有控制资料的平面和高程基准、精度及其点位分布等；说明已有地形图资料采

用的平面高程基准、比例尺、等高距、测制单位和年代等；说明已有水位观测、验潮资料的

施测方法、测量精度、采用基准等。说明已有资料的主要质量状况和评价，利用的可能性和

利用方案等。 

A.3  引用文件 

说明专业技术设计书编写中所引用的标准、规范或其他技术文件。文件一经引用，便

构成专业技术设计书设计内容的一部分。 

A.4  主要技术指标 

说明项目控制测量应达到的精度指标，说明水下地形测量成果的坐标系、高程基准、

投影方法、测深精度、数据质量要求，成果图件的比例尺、投影方式、分幅类型、等高距、

成图方法、数据精度、格式、基本内容、图式，以及其他主要技术指标等。 

A.5  设计方案 

A.5.1  软硬件配置 

规定作业所需的测量仪器的类型、数量、精度指标，以及对仪器校准或检定的要求，

规定对作业所需的数据处理、存储与传输等设备的要求； 

规定作业所需的专业应用软件及其他软、硬件配置方面需特别规定的要求。 

A.5.2  技术路线和工作流程 

规定任务开展的技术路线和流程。 

A.5.3  控制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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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平面控制网、高程控制网和水位站点的布设、测量、数据处理、成果整理等的要

求。 

A.5.4  水深测量 

规定测深线布设、测深系统组成及安装和校准、测深仪吃水测量、声速测量、导航延

时测定、定位与水深测量等的技术流程和质量要求。采用新技术、新设备、新方法、新工艺

时，应规定相关的技术要求，并规定必要的比测方法和精度要求。 

A.5.5  水涯线测量 

根据测区实际情况确定水涯线测量技术方法和手段，提出测量要求。 

A.5.6  数据处理和资料整理 

规定控制测量、水深测量、陆域地形测量的数据处理要求，明确数据改正内容和计算

方法，规定水深测量成果转换为水下地形成果的技术流程和具体方案，规定控制测量、水深

测量成果汇编要求以及地形图整饰要求等。 

A.6  安全保障措施和要求 

规定水上作业安全生产基本要求，根据测区实际情况制定应急预案。规定作业中产生

的原始测量数据、过程成果、最终成果等数据存储和备份要求，制定保密措施。 

A.7  质量保证措施和要求 

规定任务开展的组织管理、资源管理、作业质量控制、各级检查及整改等要求。 

A.8  成果资料提交 

包括资料上交和归档的内容、规格、数量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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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外业观测记录表 

表 B.1 为单波束测深现场记录表，表 B.2 为多波束测深现场记录表，表 B.3 为水位观测

记录表。 

表 B.1 单波束测深现场记录表 

项目名称  测量日期  

测船 船名  测量员 
 

 

测量设备 

定位仪型

号、编号 
 

测深仪型号、

编号 
 

声速仪型

号、编号 
 

比测 
水深比测

（m) 

仪  器： 

比测板： 

仪 

器 

安 

装 

测深仪 定位仪 

项目 数据 项目 数据 

静吃水 

（m) 

 天线底部—

水面高(m) 

 

  

声速仪值

(m/s) 

 定位模式及

差分信号源 
 

 

测 

 

量 

 

记 

 

录 

文件名 记事 文件名 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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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多波束测深现场记录表 

测量项目：                   测量区域：                 测量日期： 

测量船舶：                   天气情况：                 测量人员：  

序号 文 件 名 上线时间 下线时间 航 向 航 速 备 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声 

速 

测 

量 

测量时间 测量位置（B，L) 表层声速 最深水深 备注 

      

      

      

      

      

静吃水：          采集模式:             

备注：             

表 B.3 水位观测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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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位站名)水位记录表   年  月   第   页 

日 时 分 水尺编号 
水尺读数

（m) 
水位（m) 风向风力 备注 

                

                

                

                

                

                

                

                

                

                

                

                

                

                

                

                

                

观测：                      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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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范性）  

测深仪换能器动态吃水改正数测定方法 

C.1  水准仪定点观测法 

C.1.1  采用水准仪定点观测法测定测深仪换能器动吃水改正数可按下列步骤进行： 

a) 选定合适的观测水域，其水深近似于测区水深，测设观测点位设浮标标定； 

b) 在岸上选择高度适当的观测站架设水准仪，其观测方向与测船计划航向的夹角不大

于 50°； 

c) 水准尺竖立在换能器安装处的横向适当位置，并标定尺位； 

d) 使测船在观测点处于静止状态，用水准仪在测站上连续读取标尺读数 5 次以上，取

其平均值作为静态观测值； 

e) 以测深时的船速连续通过观测点 5 次以上，用水准仪分别读取各次标尺读数，取其

平均值作为动态观测值； 

f) 按第 d)项的方法，再测定一次静态观测值； 

g) 测量期间同时观测水位，计算时消除水位变化的影响。 

C.1.2 动态吃水改正数可按下式计算： 

2
0

jj hh
hh


                            …………(1) 

式中:     

h ——动态吃水改正数，单位为米（m）； 

0h ——动态观测值，单位为米（m）； 

jh、 jh  ——分别为前后两次静态观测值，单位为米（m）。 

C.2  水准仪固定断面法 

C.2.1 采用水准仪固定断面法测定测深仪换能器动态吃水改正数可按下列步骤进行： 

a) 确定水准仪的视线高，并在岸上用导标或经纬仪视线标定； 

b) 使测船漂流通过观测断面，用水准法连续观测 2 次，测得测船通过断面时的水准尺

读数的平均值； 

c) 调转测船，以测深时的船速连续往返通过观测断面 4 次，用水准仪读取每次通过断

面时的标尺读数，用经纬仪读其视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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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测量期间同时观测水位，计算时消除水位变化的影响。 

C.2.2  动吃水改正数可按下式计算： 

 12 hhh                             …………(2) 

式中：  

h ——动吃水改正数，单位为米（m）； 

1h ——测船漂流于观测断面时，船上水准尺读数的平均值，单位为米（m）； 

2h ——测船以测深时速度通过断面时，船上水准尺读数的平均值，单位为米（m）。 

C.2.3  水准仪 i 角大于 6″时，应用经纬仪读取视距，计算水准仪观测值改正数，采用改正

后的观测值进行计算。两岸水位差大于 0.05 m 时，还应进行比降改正。 

C.3  RTK定位法 

C.3.1  采用 RTK 定位法测定测深仪换能器动吃水改正数可按下列步骤进行： 

a) 选择一个 RTK 定位设备可正常工作的水域，且风浪较小的平潮时段； 

b) 测量期间同时观测水位，计算时消除水位变化的影响； 

c) 把流动站 GNSS 天线固定于换能器正上方； 

d) 在测船自由漂浮状态下记录 RTK 定位数据 l min，定位更新率为 1 Hz； 

e) 测船加速至正常测量时的速度，再记录 RTK 定位数据 l min 。 

C.3.2 动态吃水改正数应按下式计算： 

h = 2h − 1h                          …………(3) 

式中： 

h ——动吃水改正数，单位为米（m）； 

1h ——测船以测深时速度运动时， RTK 高程读数的平均值，单位为米（m）； 

2h ——测船自由漂流时 RTK 高程读数的平均值，单位为米（m）。 

C.3.3  重复上述过程 3 次，取 3 次的平均值作为最终的动态吃水改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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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规范性）   

声速改正的计算 

水中的声速按照下式计算： 

潮汐河段、近海水域声速计算公式： 

…………(4) 

  非潮汐河段、内陆水域等声速计算公式： 

                 …………(5) 

式中：        

C ——水中声速，单位为米每秒（m/s)； 

T ——水温，单位为摄氏度(°C)； 

S ——盐度分数，单位为千分之一（‰)； 

D——深度，单位为米（m)。 

式（4)为计算某一水层声速时采用的公式。若计算从水面至某一深度的平均声速 mC ，

式（4)中的T 、 S 、 D 应以其平均值 nT 、 nS 、 nD 代入计算，即得到计算平均声速的近似

公式： 

                                              …………(6) 

                            …………(7) 

                                                          …………(8) 

式中： 

id ——各水层厚度，单位为米（m）； 

iT ——各水层的温度，单位为摄氏度(°C)； 

iS ——各水层的盐度分数，单位为千分之一（‰)； 

声速改正如下： 

水深声速改正值应按下式(9)计算： 

DSTTTTC 017.035(01.034.1000297.0055.06.42.1449 32  ））（＝

STTC 14.1037.021.41410 2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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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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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式中：      

CH ——深度改正值，单位为米（m)； 

H ——未改正水深值，单位为米（m)；  

mC ——平均声速，单位为米每秒（m/s)； 

0C ——设计声速，单位为米每秒（m/s)，即测量时输入测深仪的声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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